
 
東區區議會 

規劃工程及房屋事務委員會轄下 
海濱發展及房屋管理工作小組 

第一次會議紀錄 
 
 
日期︰2020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東區區議會會議室 
 

 
 
致歉未能出席者   
李清霞議員    
周卓奇議員    
張國昌議員    
麥德正議員    
裴自立議員    
鄭達鴻議員    
 
 

出席小組成員 出席時間（下午） 離席時間（下午） 
古桂耀議員  2 時 30 分 會議結束 
何偉倫議員  2 時 30 分 4 時 45 分 
吳卓燁議員  2 時 50 分 會議結束 
李予信議員  2 時 35 分 4 時正 
李鳳琼議員  2 時 30 分 會議結束 
韋少力議員  3 時正 5 時 15 分 
徐子見議員  4 時 05 分 會議結束 
張振傑議員  2 時 30 分 會議結束 
梁兆新議員  2 時 35 分 會議結束 
郭志聰議員  2 時 30 分 會議結束 
陳嘉佑議員  3 時正 會議結束 
陳榮泰議員  2 時 30 分 會議結束 
陳寶琼議員 （副主席） 2 時 30 分 會議結束 
黃宜議員 （主席） 2 時 30 分 會議結束 
蔡志強議員  3 時 15 分 會議結束 
黎梓欣議員  2 時 30 分 會議結束 
謝妙儀議員  2 時 35 分 會議結束 
蘇逸恒議員  2 時 30 分 5 時 05 分 



負責人  

出席者 
趙家賢博士  東區區議會副主席 
 
 
定期列席會議的政府部門代表 
陸健航女士  東區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主管（大廈管理） 
蘇婉薇女士  東區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大廈管理）2 
麥鎵灝先生  東區民政事務處一級行政主任（區議會）2 
陳廷先生 （秘書） 東區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1 
 
 
應邀出席的部門及機構代表 
馮英偉先生  東區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大廈管理）1 
佘姚玉心女士  香港房屋協會總經理（物業管理） 
葉婉瑜女士  香港房屋協會高級經理（物業管理） 
李志昌先生  香港房屋協會高級經理（物業策劃及發展） 
湯劍青先生  香港房屋協會經理（社區關係） 
潘志聰先生  房屋署物業服務經理（物業服務）（港島及離島）（1） 
倫必寧先生  房屋署物業服務經理（物業服務）（港島及離島）（2） 
李婉筠女士  房屋署房屋事務經理（港島及離島一） 
張志峰先生  房屋署副房屋事務經理（漁灣）（2） 
潘巧玉女士  社會褔利署東區及灣仔區助理福利專員 3 
 
 
開會辭 
  

規劃工程及房屋事務委員會古桂耀副主席歡迎各工作小組成員及政府部門代表

出席會議，並表示根據東區區議會會議常規 J 項第 39 條(5)，他會主持是次會議，直

至選出海濱發展及房屋管理工作小組主席及副主席為止。 
 
 
I. 選舉海濱發展及房屋管理工作小組主席及副主席 
 
2.   秘書簡介選舉工作小組主席及副主席的行政安排。 
 
3. 古桂耀副主席表示，是次選舉工作小組的主席及副主席提名已於 2020 年 6 月 17
日下午 1 時 30 分結束。 
 
選舉主席 
 
4. 小組主席候選人的提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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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候選人 提名人 附議人 
   

黃  宜成員 謝妙儀成員 吳卓燁成員  陳寶琼成員 
 

5. 由於只有一名候選人獲提名競選主席，古桂耀副主席宣布黃宜成員自動當選為海

濱發展及房屋管理工作小組主席。 
 

選舉副主席 
 
6. 小組副主席候選人的提名如下： 

 
候選人 提名人 附議人 

   
陳寶琼成員 謝妙儀成員 何偉倫成員  裴自立成員 

 
7. 由於只有一名候選人獲提名競選副主席，古桂耀副主席宣布陳寶琼成員自動當選

為海濱發展及房屋管理工作小組副主席。 
 
8. 古桂耀副主席祝賀獲選的黃宜主席及陳寶琼副主席，並請他們繼續主持會議。 

 
 
II. 海濱發展及房屋管理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 
 （海濱發展及房屋管理工作小組文件第 1/20 號）  
 
9. 秘書介紹文件。 

 
10. 工作小組備悉載列於文件的工作小組職權範圍。 
 
 
III. 通過定期列席海濱發展及房屋管理工作小組會議的政府部門代表名單 
 （海濱發展及房屋管理工作小組文件第 2/20 號）  
 
11. 秘書介紹文件。 
 
12. 經討論後，工作小組通過載列於文件的政府部門代表名單，並建議邀請房屋署

成為定期列席會議的政府部門及邀請香港房屋協會（房協）在有需要時派員出席會議。 
 
（會後備註： 房屋署高級房屋事務經理（港島及離島一）將定期列席工作小組會

議，秘書處會按議程需要邀請房協派員出席會議。） 
 
 
IV. 檢討 2019-20 年度的大廈管理活動及討論 2020-21 年度的大廈管理活動全年計劃 
 （海濱發展及房屋管理工作小組文件第 3/20 號）  
 
13. 東區民政事務處（民政處）代表介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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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14. 多位成員認為以往舉辦的大廈管理活動有助推廣管理大廈的有效方法及相關知

識，並建議部門加強宣傳。有成員建議利用區議會網頁宣傳有關活動。有成員建議在

東區大廈管理訓練課程中詳細介紹屋宇署的「強制驗樓計劃」、市區重建局提供的「招

標妥」樓宇復修促進服務及防止圍標的相關知識。 
 
15. 民政處代表回應指活動的宣傳開支有限，將研究利用其他免費而有效的渠道以

加強宣傳，包括邀請東區區議員在地區層面和社交網站平台協助宣傳，也會把活動相

關資料上載到區議會網頁。處方備悉成員對東區大廈管理訓練課程內容的意見，稍後

擬備課程內容時再詳細研究有關安排。 
 

各出席者 16.  經討論後，工作小組通過向規劃工程及房屋事務委員會建議發還「東區樓宇管

理知識問答比賽」(EDC/CI/190311) 的撥款及 2020-21 年度的全年活動計劃。 
 
（會後備註： 委員會已於 2020 年 6 月 23 日舉行的第四次會議上通過發還「東區

樓宇管理知識問答比賽」(EDC/CI/190311) 的撥款。） 
 
 
V. 明華大廈重建 - 重新檢討新樓租金水平及居民其他關心事項 
 （海濱發展及房屋管理工作小組文件第 4/20 號）  
 
17. 由於議題與跟進事項（2）及（3）相關，黃宜主席建議而成員同意進行合併討

論。 
 

18. 郭志聰成員介紹文件。 
 
19. 多位成員表示明華大廈重建後的租金水平超出住戶的負擔能力，促請房協重新

釐訂租金水平。有成員表示重建項目包括興建商場及供出售房屋，要求房協釐訂租金

水平時充分考慮有關收益，並公開重建項目的詳細財務數據，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

表及未來五年的財務預測。有成員要求房協因應重建工程期間未能提供升降機服務而

制定方案，以便利住戶於工程期間往來明華大廈及筲箕灣東大街。有成員要求房協「原

邨安置」受影響住戶。有成員要求房協舉行居民大會聆聽住戶對新租金及重建安排的

意見。 
 

20. 房協代表回應指在釐訂新屋邨或重建後的新單位租金時，會一併考慮建築成

本、日常屋邨管理開支及住戶的負擔能力等因素，在考慮了住戶及不同持份者的意見

和本港的經濟狀況後，房協近日再就明華大廈第一期重建新單位的租金方案進行檢

討，決定推出包括給予租戶四年過渡性租金減免安排的額外紓緩措施，亦已在本年 4
月 1 日放寬租金援助計劃的申請門檻讓更多家庭受惠。如日後重建工程期間未能提供

升降機服務，房協會預先通知住戶並制定方案便利住戶往來明華大廈及筲箕灣東大

街。房協備悉有成員要求公開重建項目的詳細財務數據。房協將視乎情況考慮是否再

次召開居民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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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各出席者 21.  經討論後，工作小組同意繼續跟進議題和跟進事項（2）及（3）。 

 
 
VI. 建議興東邨、東欣苑加建電單車位 
 （海濱發展及房屋管理工作小組文件第 5/20 號）  
 
22. 張振傑成員介紹文件。 
 
23. 有成員促請部門盡快與興東邨及東欣苑的持份者溝通，研究增加電單車泊位，

以減輕區內電單車違泊問題。 
 
24. 房屋署代表回應指會就於興東邨增加電單車泊位的建議進行研究並會與包括停

車場業主領展在內的持份者進行溝通。東欣苑停車場受政府租契相關條款的規限，若

需要在東欣苑停車場內加設電單車泊位必須獲得屋苑所有業主同意。署方備悉有成員

要求於東欣苑增加電單車泊位並會作出跟進。 
 

各出席者 25.  經討論後，工作小組同意於有進展時跟進議題。 

 
 
VII. 要求房屋署正視小西灣邨窗戶問題 
 （海濱發展及房屋管理工作小組文件第 6/20 號）  
 
26. 黎梓欣成員介紹文件。 
 
27. 多位成員表示小西灣邨內窗戶老化問題嚴重，促請部門主動全面檢查邨內的窗

戶，並把老化的鐵窗更換為鋁窗。有成員表示現時部門跟進窗戶問題個案的進度緩

慢，未能及時維修或更換有問題的窗戶造成安全隱憂。 
 
28. 房屋署代表回應指暫時未有計劃全面將小西灣邨內的鐵窗更換為鋁窗，會按個

別窗戶的情況安排維修或更換。署方在收到住戶要求跟進窗戶問題個案後會盡快作出

跟進。另外，署方亦會透過「全方位維修計劃」，為轄下公屋單位的住戶提供周期性

的維修服務，包括按屋宇署發出的作業守則對窗戶進行檢驗及維修。 
 

各出席者 29.  經討論後，工作小組同意繼續跟進議題。 

 
 
VIII. 要求房屋署正視小西灣邨漏水問題 
 （海濱發展及房屋管理工作小組文件第 7/20 號）  
 
30. 黎梓欣成員介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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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31. 多位成員表示小西灣邨內部分單位的滲水問題嚴重，令住戶的日常生活大受影

響，而部門一般只以修補單位內天花裂縫的方式處理滲水個案，未能根治問題。此外，

由於部門未能有效監察承辦商，故此施工質素參差，多位成員促請部門更積極跟進邨

內滲水問題，從滲水源頭進行維修工作，並加強監管施工質素。有成員建議部門為受

影響住戶提供臨時儲物空間以騰空單位進行維修工作。有成員建議部門主動為樓齡較

高的公共屋邨進行全面維修。有成員要求部門提供修復天花混凝土剝落的標準工序。

另外，有成員要求部門提供過去三年小西灣邨滲水問題投訴的個案數目、於進行維修

後再次投訴的個案數目、於三個月內未能完成維修的個案數目以及曾因滲水問題成功

向房屋署索償的個案數目。 
 

32. 房屋署代表回應指會提示前線人員盡快跟進滲水問題個案並多加留意承辦商的

施工質素。由於署方查找個別滲水問題的源頭需時，故此會以修補單位內天花裂縫的

方式作為臨時措施。署方會因應個別屋邨的情況盡可能為受維修工程影響的住戶提供

臨時儲物空間。署方會透過「全方位維修計劃」定期為樓齡達 10 年或以上的公屋單

位勘察室內狀況並提供所需的維修服務，亦備悉有成員建議署方主動為樓齡較高的公

共屋邨進行全面維修。署方將於會後補充修復天花混凝土剝落的標準工序及過去三年

小西灣邨滲水個案的相關數據。 
 

各出席者 33.  經討論後，工作小組同意繼續跟進議題。 

 
 
IX. 要求政府改善漁灣邨停車場出入口天橋位置闊度 
 （海濱發展及房屋管理工作小組文件第 8/20 號）  
 
34. 蔡志強成員介紹文件。 
 
35. 多位成員表示漁灣邨停車場出入口的設計令車輛難以出入，促請部門盡快研究改

善出入口天橋位置闊度以增加停車場的使用率。有成員建議部門研究移除停車場出口

附近的保安亭以便利車輛出入。有成員建議部門檢視轄下停車場的設計並作出改善。 
 
36. 房屋署代表回應指已就擴闊漁灣邨停車場出入口與食物環境衞生署聯絡及正安

排與建築署研究有關可行性。署方備悉成員的建議。 
 

各出席者 37.  經討論後，工作小組同意繼續跟進議題。 

 
 
X. 海濱發展及房屋管理工作小組尚待跟進事項的進度報告 
 （海濱發展及房屋管理工作小組文件第 9/20 號）  
 
(1) 要求在愛東邨增設無障礙通道及安裝環保化寶爐 
 
38. 有成員促請部門於愛東邨的合適位置安裝環保化寶爐，以便利附近居民集中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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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燒冥鏹，減低對環境衞生及鄰近居民的影響。 
 

39. 房屋署代表回應指原化寶爐的位置過於接近民居，署方經考慮居民健康因素

後，決定不再在該地點安裝化寶爐。署方備悉有成員建議於邨內另覓合適地點安裝環

保化寶爐。 
 

各出席者 40.  經討論後，工作小組同意繼續跟進議題。 
 

(2) 關注明華大廈重建後租金不合理倍升 
 
(3) 要求興建升降機連接東大街和明華大廈一帶 / 簡報第三期明華大廈重建階段擬議

興建行人通道連接地鐵站的可行性研究 
 
41. 跟進事項（2）及（3）已與議題 V 合併討論。 
 
(4) 要求從速增設連接峰霞道與翡翠道的升降機 / 要求在峰華邨外螺旋樓梯設置升降機 
 
42. 有成員表示議題已於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進行跟進，建議工作小組取消跟進

議題。 
 

各出席者 43.  經討論後，工作小組同意取消跟進議題。 
 
(5) 要求房屋署交代東華三院呂氏安老院前址的裝修工作進度 
 
42. 有成員促請部門盡快騰空有關處所及完成還原工程並詢問工程的時間表。有成

員詢問部門有關處所不適合再用作社福用途的原因及是否確定將被改為住宅用途。 
 

43. 社會褔利署（社署）及房屋署代表就成員的意見，回應如下： 
 
社署 
 
(a) 專業部門需時審批機構就騰空處所及還原工程的獎券基金申請，預計未

來一至兩個月會完成審批； 
 

(b) 機構在申請獲批後須就工程招標聘請認可人士及揀選合資格的承辦商進

行工程，署方期望有關工程可於 2021 年上半年完成； 
 

(c) 由於處所存在技術限制，因此不適合再用作社福用途；以及 
 
房屋署 
 
(d) 署方計劃將處所改為住宅用途，但仍有待獨立審查組就有關建議進行審

批。 
 

                7 



負責人  

各出席者 44.  經討論後，工作小組同意繼續在有進展時跟進議題。 
 
(6) 要求在小西灣邨(一)期增設直達地面升降機或扶手電梯系統 
 
45. 多位成員表示小西灣邨領展商場內設有的升降機及扶手電梯並非完善的無障礙

設施，對長者及傷殘人士的進出造成嚴重不便，促請部門積極研究在小西灣邨一期增

設直達地面的升降機或扶手電梯系統。 
 
46. 房屋署代表回應指曾探討增設升降機的可行性並發現因邨內公共地方業權由領

展及房委會共同擁有，方案需要得到領展同意及配合才能實行。署方將於會後邀請當

區議員及領展代表進行實地視察並解說有關問題 
 

各出席者 47.  經討論後，工作小組同意繼續在有進展時跟進議題。 
 

(7) 要求善用東區寮屋荒廢土地 
 
48. 有成員表示運輸及房屋局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的初步研究表示有關用地並不適

合發展為過渡性房屋，建議工作小組取消跟進議題。 
 

各出席者 49.  經討論後，工作小組同意取消跟進議題。 
 
 
XI. 下次會議日期 
 
50. 會議於下午 5 時 40 分結束。下次會議日期將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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